
附件10：
〔20**〕补正第**号
企业所得税涉税项目补正资料告知书

（修改稿）

  ​​​                （申请人）：

你（单位）于   年  月  日提出的                申请收悉。经审查，需补充（更正）下列材料，请于    年  月  日前一次性补正，请你单位补正后再提出申请。
	序号
	资料名称
	数量
	备注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
需要补正的材料：
             经办人员：

税务机关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查询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

说明:本《通知书》一式两份,申请人和税务机关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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